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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语言大学文件 

  

校研字〔2019〕23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语言大学 2019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

“优秀营员”评定办法 

一、组织管理机构 

 为保证“优秀营员”评定工作公平公正，有序进行，我

校设立学校、研究生培养单位两级组织管理机构。学校组织

管理机构为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制定相关政策、

规定、办法等，并监督、统筹开展夏令营活动。各研究生培

养单位设立考核评优领导小组，由本部门主要领导牵头，相

关专业或研究方向负责人等参加，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的夏

令营活动及考核评优工作，并负责受理本单位考核评优过程

中的投诉。 

二、考核方式 

各培养单位在夏令营活动期间可采取多种方式对营员进

行全面考核，最终根据申请材料、在营期间表现等综合情况

评出“优秀营员”，评定结果可以是百分制或等级制。具体

考核方式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组织确定，各培养单位考核办法

需告知参营学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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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优秀营员”的评定 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，对营员进行

全面考查，择优评定“优秀营员”，宁缺毋滥，确保质量。   

1.各培养单位可参考《北京语言大学 2019年硕士研究生

专业目录》中各专业的招生人数确定“优秀营员”的人数，

原则上“优秀营员”不超过各专业或方向招生人数的 50%。 

2.参加评优的营员必须完成考核过程的所有环节，缺少

任何一个环节将取消参评资格。 

3.营员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

将取消参评资格或者取消已获得的“优秀营员”资格。 

四、优秀营员支持政策 

   1.“优秀营员”如获得就读学校 2020年研究生推免资格，

并申请我校推免生（须与“优秀营员”公示的培养单位、专

业相同），可直接拟录取为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。 

2.“优秀营员”须在全国推免服务系统系统中注册并填

报我校志愿，并根据实际进程完成接收、确认复试、待录取

通知等相应程序。未在我校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程序的，视

为自动放弃我校“优秀营员”资格。 

五、监督渠道 

研招办电话： 82303470；纪委办公室电话：82303020 

 

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月 10 日 


